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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6月14

日9:0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9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小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

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

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2022年6月修订）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完成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完成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实缴注册资本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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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6月14日

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9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徐茹婧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2022年6月修订）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制定的《商品衍生品交易

管理制度》对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等做了明确规定，总体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开展商品期货期

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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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开展商

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套期保值业务期间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产品中低压开关系列产品（中置柜、柱上开关、低压成套开关等）、配电变压器

系列产品（美式箱变、欧式箱变、硅钢变压器以及非晶变压器等）等主要原材料（如铜）占生产成本比例

较高，如果单一在传统现货市场实施采购，其价格波动风险将无法控制，会给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带来

较大风险，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也将受到极大挑战。 为规避铜价格剧烈波动给公司及子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控制公司及子公司生产成本，保证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健康、稳定增长，公司

及子公司有必要利用商品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的特征和规则，通过期货和现货市场对冲的方式，提前

锁定公司及子公司产品和原材料的相对有利价格，积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二、预计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基本情况

1、保值品种：只限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铜等。

2、保值市场：上海期货交易所

3、保值数量：保值数量不超过实际生产需采购的数量的100%。

4、保值工具：期货、期权等。

5、拟投入资金及决议有效期：任一时点保证金余额（不包括交割当期头寸而支付的全额保证金在

内）合计不得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期

间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6、业务授权：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上述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7、资金来源：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三、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规避市场价格波动

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使用的铜排、铜箔、铜杆、电磁线等与大宗原材料铜期货品种

具有高度相关性，铜价格大幅波动将对公司及子公司盈利能力带来较大的影响，需通过保值进行对冲。公

司及子公司将在优先做好主营业务且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铜期货期权业务。

铜期货期权品种在国际国内都是成熟品种，套期保值也是行业控制价格风险的通行做法。 因此通过

开展期货期权的套期保值业务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是切实可行的，对生产经营是有利的。

四、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受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相关因素影响，期货价格的波动时间与波动幅度与现货价格

并非完全一致。相关业务在期现损益对冲时，可能获得额外的利润或亏损。现货市场方向与套期保值方向

相反，若现货盈利较大，则套期保值亏损也会较大，公司及子公司仅能锁定相应产品毛利率。 同时，现货和

期货合约之间存在基差，期货不同月份之间有月差，套期保值无法实现100%控制风险。 在极端情况下，政

策风险或非理性的市场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造成交易损失。

2、市场流动性风险：由于市场交易不活跃或市场中断，无法按现行市价价格或与之相近的价格平仓

所产生的风险。现金流动性风险，套期保值交易采取保证金制度及逐日盯市制度，存在因投入过大造成资

金流动性风险及因保证金不足、追加不及时被强平的风险。

3、技术及操作风险：由于商品衍生品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会存在因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

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或人

为的操作失误所导致意外损失的可能。

4、政策及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制度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或合同约定，造成合约

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及子公司带来损失。

五、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子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规模与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相匹配，仅为了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

的风险，不做投机交易，套期保值的数量不超过实际生产需采购的数量，套保周期与现货需求或库存周期相

对应，制定完备的交易预案，加强行情分析和基差规律分析，设置合理的止损，以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将重点关注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根据公司及子公司

套期保值业务具体情况，结合市场因素，提前做好资金预算。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

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活动的所需资金。

3、公司将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选配多条通道，降低技术风险。 公司已制定了《商

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流程及风险处理程

序、信息保密、隔离措施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公司将合理安排和使用从业人员、风控人

员，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套保

业务管理水平。

4、公司密切关注监管机构的政策变化和相关规定的变更，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

握和理解，根据其影响提前做好套期保值业务调整，避免发生政策风险。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铜等产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七、结论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经营风险。公司

在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方面，已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控制流程和体系，可能的投资损失在公司可承

受的范围之内，投资风险总体可控，具有可行性。

八、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在董

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在上述范

围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交易，有利于规避原材料

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降低经营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公司制定了《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

度》对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等做了明确规定，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决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制定

的《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等做了明确规定，总体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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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科锐新能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技” ）以自有资金18万元受让闵海持有的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瞿唐” ）100%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四川瞿唐将成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

司。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科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技” ）以自有资金18万

元受让闵海持有的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瞿唐” ）100%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完

成后，四川瞿唐将成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2、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交易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披露或审

议标准，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闵海，男，汉族，身份证号码：510802**********1X，住所：四川成都市

闵海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其

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闵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德连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闵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1MA6BCWUNX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3日

营业期限：2020年11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营业范围：住宅房屋建筑；公路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

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

程；河湖整治工程；输变电工程；核电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特种工程；建筑劳务分包；销售建材（不含

砂石经营）；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销售；销售办公用品；机械设备经营租赁；工程造价专业咨询

服务；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股比例

闵海 100% 0.00%

北京科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100%

合计 100% 100%

标的公司四川瞿唐在本次收购前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资本为0万元。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标的公司尚未获得《银行开户许可证》，标的公司股东未

通过标的公司的银行账户将注册资本注入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净

资产、流动资产、负债及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为0元。

4、评估及定价依据说明

新能源科技委托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民信” ）对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100%股权涉及的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

报告》（京信评报字（2022）第 302�号），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4月30日。 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1）成本法（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实施清查核实、市场调查和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22年4月30日的成本法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0.00元，评估值0.00元，无增减值变化。

负债账面价值0.00元，评估值0.00元，无增减值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0.00元，评估值0.00元，无增减值变化。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0.00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0.00万元，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0.00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8.00万元，增值额为18.00万元。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中京民信经实施清查核实、市场调查和评定估算等评估

程序，得出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评估结论如下：股东全部权益账面

价值0万元，评估值18万元。

（3）评估结果的分析与选择

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结果相差18.00万元。 由于企业已经通过前期的工作获得了电力工程建设的相

关资质，后续可以开展经营活动，综上所述，收益法更能体现持续经营下企业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体现

企业的实际经营效益，结合评估目的，选定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4）评估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后，中京民信的评估结论是：在持续经营等假设条件下，四川瞿唐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18.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由双方根据中京民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5、标的公司其他说明

标的公司已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

及等级为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本次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也

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对外担保等情形，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优先购买权。 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主要内容

出让方（甲方）：闵海

受让方（乙方）：北京科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将其持有的四川瞿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2、根据各方协商一致，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80,000元。

3、付款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完成，目标公司领取新的营业执照后3日内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2）目标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资质证书，受让方确认原件及相关资料原件无误当日内支付转让方股权

转让合同款￥7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万元整）。

（3）目标公司取得变更后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受让方委托第三方咨询服务公司代办，转让方有义

务协助并完成该事项），受让方确认原件及相关资料原件无误当日内支付股权转让合同款￥10,000（大

写人民币：壹万元整）。

受让方向转让方完成第三笔股权转让款后，转让方将目标公司所有资料原件移交给受让方。

4、各方权利义务约定

（1）在转让方收到受让方支付的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归受

让方所有。

（2）在转让方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受让方享有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3）任何一方不得私刻目标公司任何印鉴，否则，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股权变更当日，在各方的见证下销毁目标公司原

全部印鉴或上缴给行政机关销毁（包括但不限于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以及各部门印章等）。

（5）本次股权转让，转让方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权受让金后自行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个人股权转让

所得并缴纳所得税。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在转让方不存在违约的前提下，受让方逾期支付任何一笔股权转让价款达10个

工作日以上的，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2）如转让方或目标公司违反本协议保证及承诺条款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转让方须在

受让方提出解除要求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退还受让方已支付所有股权转让款，并承担因协议解除

给受让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目标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无论受让方是否解除本协议，其均有权依据本协

议要求受让方向其承担赔偿责任。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四川瞿唐将成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科技将根据实际业务需

要分期向四川瞿唐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形，也不产生其他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扩展新能源业务资质范围，标的公司已取得并持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资质类别及等级为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资

质，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完善公司新能源业务施工资质，推动公司在新能源相关业务的战略部署，提

升公司相关业务的横向竞争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需根据现有的资质证书开展相关业务，如标的公司的相关业务不能按计

划开展，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投资不能达到预期或亏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但本次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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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后实缴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完成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实缴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科锐新能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技” ）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向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瞿唐” ）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具体分期实缴出资金额及手续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确定并办理。 收购及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新能源科技持有四川瞿唐100%股权。 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缴注册资本概述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

部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科技以自有资金18万元受让闵海持有的四川瞿唐100%的

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四川瞿唐将成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5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编号：2022-063）。

2、因本次收购时四川瞿唐的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0万元，而新能源科技在完

成收购后，需要履行出资义务，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成工商

变更手续后，新能源科技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向四川瞿唐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具体分期实缴出资

金额及手续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需要确定并办理。 收购及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新

能源科技持有四川瞿唐100%股权。

如四川瞿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最终未能完成，则全资子公司新能源科技向四川瞿唐实缴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事项自动终止。

3、本次实缴注册资本来源于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实

缴注册资本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实缴注册资本对象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四川瞿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德连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闵海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1MA6BCWUNX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3日

营业期限：2020年11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营业范围：住宅房屋建筑；公路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

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

程；河湖整治工程；输变电工程；核电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特种工程；建筑劳务分包；销售建材（不含

砂石经营）；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销售；销售办公用品；机械设备经营租赁；工程造价专业咨询

服务；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股比例

闵海 100% 0.00%

北京科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100%

合计 100% 100%

标的公司四川瞿唐在本次收购前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资本为0万元。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标的公司尚未获得《银行开户许可证》，标的公司股东未

通过标的公司的银行账户将注册资本注入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净

资产、流动资产、负债及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为0元。

三、本次实缴注册资本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全资子公司新能源科技拟在收购完成后以自有资金分期向四川瞿唐实缴注册资本是基于公司

未来的整体战略规划及市场布局的考虑，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有利于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抓住市场机

遇，增强公司业务的市场影响力，扩大业务规模。 本次实缴出资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在四川瞿唐实际经营过程中面临管理风险和其他经营风险，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应对措施防范和化解

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四川瞿唐的经营管理，督促规范运作，加强风险控制，确保投资安全。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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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

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陈家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风险提示：

持有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7,318,7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9%）的股东陈家旺先生（陈家旺先生为持股5%以上股东鲍杰军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37,525,1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0%）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829,6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鲍杰军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家旺先生关于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陈家旺；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14日，陈家旺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7,318,76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8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陈家旺先生由于个人资金需求减持部分股份。

2、拟减持股份来源：公司经中国证件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向鲍杰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62号）核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股东作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的交易对方而获得的股份、帝欧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获得的股份以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陈家旺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减持合计不超过1,829,6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47%（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减持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5、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6个月内，其中：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进行大宗交易；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可进行集中竞价交易。 （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三、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陈家旺承诺：其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如发生《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事宜，则应按该协议约定进行回购或转让。 本次交

易完成后，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同时，其所持上

述股份在法定限售期届满后且满足业绩补偿方的解锁条件后解锁。

（1）第一次解锁条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佛山欧神诺陶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 ）2017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第一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增股

份中的9%扣减截至2017年期末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解除锁定。

（2） 第二次解锁条件：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诺2017年度、

2018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审计并出具专项

审核意见；第二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18%扣减已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并扣减截至2018年期末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解除锁定。

（3）第三次解锁条件：①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诺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审计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②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对欧神诺截至业绩承诺

期届满年度的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③业绩补偿方已经按《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全部业绩

补偿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承诺（若发生）；第三次解锁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

份扣除截至2019年期末累计用于业绩补偿后的股份可以全部解除锁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家旺先生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此前已披

露的意向和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陈家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

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依

据减持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陈家旺先生的正常减持行为，上述股东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陈家旺先生出具的关于本次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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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一、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帝欧家居” ）于2022年1月28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2月15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2年

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成都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四川爱帝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 ）及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

诺陶瓷有限公司、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佛山欧神诺云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

超过人民币733,480.00万元。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1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2200000050287号），欧神诺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署了《最高额抵

押合同》（编号：公高抵字第ZH2200000050287号）（抵押财产为工业厂房8座，抵押物财产评估总

价值229,598,900.00元）， 为欧神诺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债权额为50,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粤银行” ）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南粤佛山FY2022年0218最高保字第1号），为欧神诺与南粤银行佛山分行形成的债权

提供最高债权额为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1 帝欧家居 欧神诺

民生银行

佛山分行

50,000万元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

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

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

3、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2 帝欧家居 欧神诺

南粤银行

佛山分行

5,000万元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

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

间的加倍利息以及其他应由乙方或主合同债务人承担的费用。

3、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579,758万元，占公司2021年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127.57%，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565,758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4.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欧神诺经

销商）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14,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08%。 公司

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南粤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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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856,3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92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平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88,880 99.3106 1,055,500 0.6815 12,000 0.0079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88,880 99.3106 1,055,500 0.6815 12,000 0.0079

3、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88,880 99.3106 1,055,500 0.6815 12,000 0.0079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88,880 99.3106 1,055,500 0.6815 12,000 0.0079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13,080 99.2617 1,143,300 0.7383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88,880 99.3106 1,055,500 0.6815 12,000 0.0079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738,680 99.2782 1,105,700 0.7140 12,000 0.007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800,880 99.3184 1,055,500 0.681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236,255 98.9537 1,620,125 1.046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0.01 关于选举陈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3,769,983 99.2984 是

10.02 关于选举徐飚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3,769,983 99.2984 是

10.03 关于选举夏有章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3,769,983 99.2984 是

10.04 关于选举周岳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3,769,983 99.2984 是

10.05 关于选举曾严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3,769,982 99.2984 是

10.06 关于选举刘平安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3,812,383 99.3258 是

11、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张勇慧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53,779,983 99.3049 是

11.02 关于选举毛鹏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779,983 99.3049 是

11.03 关于选举齐珺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796,183 99.3153 是

12、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2.01 关于选举谢业祥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53,726,283 99.2702 是

12.02 关于选举叶奇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53,790,783 99.311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8,132,0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581,044 82.9975 1,143,300 17.0025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535,476 97.8025 34,500 2.197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045,568 78.4881 1,108,800 21.5119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5,581,044 82.9975 1,143,300 17.0025 0 0.0000

7

关于聘请 2022�年度

审计机构及决定其报

酬的议案

5,606,644 83.3783 1,105,700 16.4432 12,000 0.1785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委托理财额度的议

案

5,104,219 75.9065 1,620,125 24.0935 0 0

10.01

关于选举陈平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5,637,947 83.8438

10.02

关于选举徐飚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5,637,947 83.8438

10.03

关于选举夏有章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5,637,947 83.8438

10.04

关于选举周岳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5,637,947 83.8438

10.05

关于选举曾严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5,637,946 83.8438

10.06

关于选举刘平安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5,680,347 84.4743

11.01

关于选举张勇慧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5,647,947 83.9925

11.02

关于选举毛鹏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647,947 83.9925

11.03

关于选举齐珺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664,147 84.2334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

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

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平、许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93� � � � �证券简称：马应龙 公告编号：临2022-015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

14日下午16:00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9名董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3名监事均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会议由陈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推选陈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个人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聘任夏有章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王兵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马倩女士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个人简历附后。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公司实际经营工作的需要，聘任宋志奇先生、田正军先生、刘平安先

生、马倩女士、张伟先生、周道年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白玉女士、杨敏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个人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推选及聘任人员具备相关任职

资格，推选及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

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实际，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

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同时公司另设四个专业

委员会，分别为投资管理委员会、品牌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创新管理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

会和专业委员会由如下成员构成：

（一）战略委员会

成员：陈平、张勇慧、毛鹏、齐珺、徐飚、曾严、夏有章

主任委员：陈平

（二）提名委员会

成员：张勇慧、毛鹏、陈平

主任委员：张勇慧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毛鹏、张勇慧、陈平

主任委员：毛鹏

（四）审计委员会

成员：齐珺、毛鹏、夏有章

主任委员：齐珺

（五）投资管理委员会

成员：夏有章、齐珺、宋志奇、马倩、周道年、王兵、赵和平

主任委员：夏有章

（六）品牌管理委员会

成员：陈平、夏有章、宋志奇、王礼德、田正军、刘平安、马倩、张伟、周道年、王兵、白玉、孔国强、

王春猛

主任委员：陈平

（七）风险管理委员会

成员：田正军、毛鹏、宋志奇、刘平安、马倩、王兵、白玉、肖燕、丁明和、阮方龙、吴莉

主任委员：田正军

（八）创新管理委员会

成员：夏有章、张勇慧、宋志奇、田正军、刘平安、马倩、张伟、周道年、白玉、茅涛、孔国强、梁海伟

主任委员：夏有章

五、审议通过了《第十一届董事会工作纲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5日

附：个人简历

陈平先生，1962年生，博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副总

裁，1995年至今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武汉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

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常务副总裁等职务。

夏有章先生，1978年生，硕士。 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马应龙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管理部副部长、董事会秘书处主任、行政总监、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等职务。

宋志奇先生，1974年生，硕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马应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销售中心总经理，武汉马应龙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田正军先生，1968年生，本科。 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质量总监。 曾任安

徽大安生物制品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务。

刘平安先生，1986年生，硕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广西玉柴重工

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专员，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级

秘书等职务。

马倩女士，1981年生，硕士。 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曾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处主任、信息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张伟先生，1977年生，硕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马应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中心新疆办、河南办经理，销售中心商务部长、副总经理等职务。

周道年先生，1981年生，博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马应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王兵先生，1982年生，本科，注册会计师。 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五

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项目经理，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内部审计师，中国宝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会计主管、副部长等职务。

白玉女士，1974年生，硕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马应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部处方药品牌经理、产品开发中心医药开发部部长、质量保证部部长、质

量执行总监等职务。

杨敏女士，1977年生，硕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曾任马应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等职务。

证券代码：600993� � � � �证券简称：马应龙 公告编号：临2022-016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

14日下午16:30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3名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王礼德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推选王礼德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5日

附：个人简历

王礼德先生，1965年生，硕士。现任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任武汉太和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销售中心总经

理等职务。

证券代码：002252�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2-039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14日（星期二）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6月14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4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6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8人， 代表股份2,769,460,

7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5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2,403,177,61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6513%；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366,283,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43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6人，代表股份366,

606,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386%。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32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8%；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55人，代表股份366,283,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33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6,966,2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

1,952,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112,07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6%；1,952,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6%；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7,144,4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1,774,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290,27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2%；1,774,2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0%；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7,144,4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1,774,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290,27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2%；1,774,2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0%；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7,178,1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

1,740,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8%；

542,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323,97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4%；1,740,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7%；542,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7,449,7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

1,990,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9%；

20,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595,57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5%；1,990,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20,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6,966,2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

1,952,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112,07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6%；1,952,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6%；54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7,037,8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

1,147,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1,275,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183,67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91%；1,147,3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0%；1,275,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767,406,08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8%；

2,034,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

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364,551,87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95%；2,034,6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0%；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GRIFOLS,S.A.回避了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1,766,165,808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722,238,52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867%；

281,036,35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113%；

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85,550,12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357%；281,036,35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588%；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GRIFOLS,S.A.回

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1,766,165,808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722,232,92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861%；

281,041,95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119%；

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85,544,52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341%；281,041,

95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604%；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488,006,07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372%；

281,434,61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21%；

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85,151,86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270%；281,434,61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675%；2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孟文翔、刘靓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